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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面上资助申报评审工作
一是动态计算面上资助申请人在站时间。面上资助要求申请人在站时间不能超过18个月，博士后申请人在站18个月计算方式调整为“动态计算”，即：按照进站之日到申请书首次提交之日不超过18个月计算。
二是优化面上资助评审工作。对面上资助申请书“二、项目信息”中“研究基础”条目，不再要求禁止泄露申请人个人信息。同时，对应调整“研究基础”条目专家评审规则。调整后，使申请人能够更加清晰、顺畅阐述该条目内容。（注意：除“研究基础”条目外，面上资助申请书中“二、项目信息”中其他条目仍不得泄露申请人个人信息。）
2.不再实施“特别资助（站前）”项目，扩大“特别资助”项目资助规模
特别资助设立于2008年，旨在对在站期间取得重大自主创新研究成果和在研究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博士后进行奖励资助。2019年，为吸引更多优秀博士进站，特别资助分设站前资助，和站中资助共同实施。
近年来，博士后人员进站人数逐年稳定增长，“博新计划”等资助项目也扩大了资助规模，并在吸引优秀博士进站方面持续发力。为进一步科学设置不同层次、特点突出、效益显著的基金资助项目，避免资助项目出现同质化，自2024年起，特别资助不再实施站前资助，将站中资助更名为“特别资助”。2024年特别资助项目资助人数由2023年800人扩大到1200人，着力突出特别资助优中选优的目标定位和品牌影响力。
3.将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纳入《指南》
2023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与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首次开展了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2024年起，将与地方联合资助项目申报信息纳入《指南》，统一安排部署，方便广大博士后申报。
4.调整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为线上申报
2024年，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由提交纸质申请材料调整为线上申报，以进一步简化申请材料，减少申请人基金申请工作量，不断完善基金申报系统信息化建设。
5.增加各项目申请书中“科研成果和奖励”可填代表作数量
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请书中“科研成果和奖励”部分可填写代表作数量由不多于3个增加至不多于5个，方便申请人更加充分展示个人科研成绩。

